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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

辽财办库〔2020〕61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直达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大连）、沈抚示范区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决

策部署，强化直达资金常态化监督，确保直达资金尽快落地见效、

惠企利民，结合近期各地直达资金支出使用情况及监控系统暴露

的问题，现就进一步做好直达资金管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及时分配下达直达资金

市县财政必须按规定时限、规定用途将特殊转移支付等中央

直达资金第一时间分配下达，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、直接惠企

利民，严禁截留挪用，严禁采取变通方式将直达资金收回市级财

政。要严格按照直达资金预算管理要求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

登录有关指标，对直达资金单独下达、单独标识，并贯穿资金分

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要按照修订的《政府

收支分类科目》，正确使用支出功能分类科目。

二、严格规范直达资金使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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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县财政要严格按资金支持方向和支出范围使用，涉及项目

资金，要严格按照项目批复组织项目实施，不得擅自改变支持方

向、调整支出用途，不得随意扩大支出范围、提高开支标准。对

于省单独调度的直达资金，各市县要严格按照直达资金预算管理

的要求规范使用。

三、加快直达资金拨付使用

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直达资金使用要求，省财政及时调

度中央直达资金，直拨到相关市县（区）。各市县着力提高资金拨

付效率，不增加新的审核审批环节，促进直达资金尽快拨付到位

产生效益。要根据预算安排、支付主体等确定直达资金支付方式，

将资金支付到最终收款人，不得违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

金账户。涉及专户管理的直达资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民政

等部门按规定将资金拨付到最终收款人。

四、做好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维护工作

要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

〔2020〕29 号）规定，切实做好直达资金指标信息、支付信息、

台账信息导入监控系统相关工作。要严格按照直达资金预算管理

工作要求，在预算文件下达 3 个工作日内将指标信息导入监控系

统，在资金支出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信息应导入监控系统，并全

部对接支付。要督促协调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将惠企利民补贴补助

发放信息导入监控系统。

五、强化直达资金财政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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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作用，加强直达资金日常监管和重点

监控。对直达资金监管中发现的滞留截留、虚报冒领、挤占挪用、

闲置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，对相关责任单位

和责任人，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以

及中央和省关于直达资金管理使用的有关规定，追究相应责任。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5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财政部直达资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，财政部辽宁监管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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